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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面向实务，解决问题，呵护民生，服务大从。
　　收录全面：全面收录本领域最重要最常用的法律规章政策，方便读者查找。
　　权威解读：对重点法务进行权威细致的解读，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条文含义。
　　应用提示：对重点难点问题作专业提示，帮助读者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权益。
　　文书范本：收录大量示范文本流程图，读者可以随查随用，经济实用方便。
　　典型案例：精心挑选典型案例，指导审判实践，帮读者理性合法解决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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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李晓斌，律师，北京李晓斌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7届学士、1990届硕士、1996届
博士。
自1991年执业以来，在地产、矿产、物权、公司、合同、经济犯罪等领域，经办了许多精彩案例，充
分展示了优秀律师的风采。

    近年来着重倡导地产法观念，致力于地产法学科、地产法律专业服务和地产行业协会的创设，策划
建立地产研究机构，设立地产奖学金，组织地产法论坛。
晓斌律师所也是最早实践地产矿产服务的专业，所，应地方政府、国土部门、房地产协会、土地学会
和社会各界邀请举办各类讲座，数十次参与全国人大、国务院法制办、最高院、国土部、建设部组织
的立法研讨工作。

    主要社会兼职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；北京市律师协会财务工作委员
会副主任、市律协土地法专业委员会主任；北京市宣武区律师协会会长；北京、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
员；中国土地学会土地法学分会副主任委员；中国房地产协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任；中国人民大学
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地产法研究所所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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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上篇  法律政策解读　一、综合　　◆法律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（2007年12月29日）
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（2009年8月27日）　　◆行政法规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安全法实施条例（2004年4月30日）　　◆部门规章　　 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（2008年ll
月15日）　　 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（2004年11月22日）　　  交通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及责任追
究规定（2004年11月22日）　　  交通行政复议规定（2000年6月27日）　二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　　◆
行政法规　　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（2004年4月30日）　　◆部门规章及文件　　　道路旅
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（2009年4月20日）　　　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（2009年4月20日）
　　　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（2005年4月13 13）　　　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（2005年7月12日
）　　　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（2000年2月13日）　　　汽车货物运输规则（1999年11月15
日）　　　汽车旅客运输规则（1988年1月26日）　　　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程序规定（2008年l2月3
日）　　　关于印发《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（2009年5月12日）　三、道路交通安全违
法行为处理　　◆部门规章及文件　　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（2008年l2月20日）　
　　公安部关于下发《交通违法行为代码》的通知（2004年7月5日）　　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增
加交通违法行为代码的通知（2005年8月23日）　　　公安部关于调整部分交通违法行为代码的通知
（2007年2月9日）　　　公安部关于增加交通违法行为代码的通知（2008年7月29日）　　　⋯⋯下篇
　实用范本及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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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“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、暂扣的人驾驶”。
本条第1款第2项未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主体，从违法行为本身分析，主要应当是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
理人。
这里规定的“交由”，即“交给”的意思，包括以出借、出租等多种方式将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
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、暂扣的人驾驶的情形。
该行为的主观状态可以是故意，也可以是过失，因为本项规定实际上要求行为人在将机动车交由他人
驾驶时，应当查明其是否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，如果未经查明而将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
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、暂扣的人驾驶，即可构成本项规定的违法行为。
当然，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，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是有过错的。
“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，尚不构成犯罪”中的“交通事故”，根据本法第119条第5项规定，是指车辆
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。
因为造成交通事故的车辆，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，所以本项违法行为的主体应当是机动车或者非机
动车驾驶入。
所谓“逃逸”，是指行为人在造成交通事故后逃离事故现场、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。
行为人之所以逃逸，主要是行为人通常有主观过错，对造成的交通事故负有一定责任。
所谓“尚不构成犯罪”，是指不构成我国《刑法》分则规定的犯罪，主要是指不构成《刑法》第133条
规定的交通肇事犯罪。
根据《刑法》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，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主要是：（1）虽造成交通事故，但属于意
外事件，行为人并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没有主观过错的；（2）行为人虽违反交通运输管
理法规或者有主观过错，但造成的交通事故不属于重大事故，未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公私财产没有遭
受重大损失的。
如果行为人构成犯罪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不适用本款规定。
根据本项规定，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原因在交通事故后逃逸，只要有逃逸行为，即可构成本项规定的
违法行为。
　　“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”中的“规定时速”，是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或者道路限速标
志标明的机动车行驶的最高时速，如本法第67条规定，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20
公里。
所谓超过规定时速50％，即指机动车的行驶时速达到规定最高时速的一倍半以上，比如，假定某高速
路段规定或标明的最高时速为120公里，那么超过规定时速50％即为时速超过180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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